附件 1：
评估费确认单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：
根据贵行与我方签署的编号为【______ 】的《评估委托协议书》(以下简称“协议书”) 的约定，我公司已完成下列资产/房地产评估服务项目，评估 费用确认如下：

	序 号
	



借款人名称
	


评估报告 编号
	


评估报告名称
	


产权人名称
	押品类型
	



评估目的
	

评估基
准日 (年/月 /日)
	


评估价
值 (总 价)
	


评估费用 (万元)
	



经办机构
	



备注

	
	
	
	
	
	
(房地产/ 土地/在建 工程/资产 类)
	住宅/商业/办 公/别墅/商住 /工业/股权/ 知识产权/机 器设备/交通 工具/矿业权 /……)
	
	
	
	
	
	

	1
	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
	康正评字2023-1-0506-F01DYGJ1号、康正评字2023-1-0506-F02DYGJ1号、康正评字2023-1-0506-F03DYGJ1号、康正评字2023-1-0506-F05DYGJ1号
	1、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75号-3层至3层101文体娱乐（电影院）用房房地产2、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5号、钱粮胡同38号10幢等12幢商业用房房地产3、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前街1号（隆福寺广场）部分房地产4、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5号、钱粮胡同38号16幢1层等5套办公用房房地产
	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
	房地产
	商业、办公
	抵押
	2023年7月4日
	494973万元
	1.0326
	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	






9
评估机构：(评估机构公章)
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年   月   日
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
经办机构名称：
(支行/营业部/分行部室)
支行行长/分行部室总经理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